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獎勵優秀物理治療應屆畢業生要點
100.8.20第五屆第六次理事會通過 
第一條　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以下稱本會)為獎勵就讀於高雄市轄區學校物理治療學系（科）品學兼優應屆畢業學生，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獎勵之優秀畢業生，須同時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德育：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操行成績總平均八十五分（含）以上，且未受任何處分者。
　　　　二、智育：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五分（含）以上者。
        三、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曾協助或參與本會公共事務，提出相關證明者，優先考量。
第三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由學校物理治療系（科）主任推薦應屆畢業生一名，本會給予獎勵。
第四條　獲選為優秀應屆畢業學生者其獎學金獎勵將邀請於本會年度大會典禮頒發為原則。
第五條　本要點經理事會審議通過，陳請理事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